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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3）第 231 号 

致：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

议》，本所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并

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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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中提到的下列简称，除非根据上下文另有解释外，其含义如下： 

发行人/公司/美康股份 指 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美康有限 指 
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系发行人的前身，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整体变更设立为美康股份 

美康博远 指 四川美康博远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美康 指 
成都美康医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系发行人原控股股东，于

2021 年 12 月被美康有限吸收合并后注销 

新鑫美康 指 四川新鑫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枫基金 指 常州莱美青枫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广东冠粤 指 广东冠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冠泽 指 苏州冠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同人 指 嘉兴同人合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证创新 指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恪行思远 指 成都恪行思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洛格思 指 成都普洛格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致励偕行 指 成都致励偕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致信合创 指 成都致信合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鑫合富 指 成都鑫合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WK 指 Wolters Kluwer International Holding B.V. 

成都生物城 指 成都生物城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大钜星 指 成都成大钜星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 

《首发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创业板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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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协议》 指 
《关于共同发起设立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筹）的发起人协议书》 

《公司章程》 指 发行人曾经生效以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草案）》 指 

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本次发行

上市后实施的《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草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市监局 指 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新区 指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兴证券/保荐机构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和/或其律师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本次发行上市 指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指 
《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报告》 指 

信永中和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出具的 XYZH/2023CDAA5B0

148号《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

2021 年度、2020 年度审计报告》 

《内控鉴证报告》 指 

信永中和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出具的 XYZH/2023CDAA5B01

47 号《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仅限用于货币量词时） 

报告期 指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 

注：本法律意见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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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上市规则》《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已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采用了面谈、书面审查、实地调

查、查询和函证、计算、复核等方法，勤勉尽责、审慎履行了核查和验证义务。 

3、本所律师已依法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

行核查和验证；在进行核查和验证前，已编制核查和验证计划，明确需要核查和

验证的事项，并根据业务的进展情况，对其予以适当调整。 

4、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专

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已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5、本所律师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对与法律

相关的业务事项在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务在履行普

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

的文书，经核查和验证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6、本所律师已归类整理核查和验证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和获取的材料，按照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形成记录清晰的工作底稿。 

7、本法律意见已由本所内核小组讨论复核，并制作相关记录作为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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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 

8、本所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自行引用或按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需经本所律师对《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9、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所必备法律文件，随其他

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公开发

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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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授权和批准 

（一）发行人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 

2023 年 5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

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关

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

预案>的议案》《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

市相关的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3 年 5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 14 人，共计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56,230,032 股，占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 100%。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符合

法定程序，本次发行上市尚需依法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

册程序。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

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事宜，授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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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依法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履

行发行注册程序。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系依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系由其前身美康有限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基础整体变更设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现持有成都高新区市监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

1510100621610899N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予以终止、解散的情形。 

（二）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且持续经营时间已超过三年；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依法经过上市辅

导，并已获得保荐机构的保荐。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首发办法》和《创

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实质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1、发行人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一元，每一股

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的发行条件和发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

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和第一百二十六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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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东大会的决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已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新股种类及数额、发行价格等事

项作出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在具体制订方案时确定发行起止时间，符合《公司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条件 

1、发行人已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东兴证券担任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符

合《证券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2、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公开发行新股的下列条件： 

    （1）发行人已经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议事机构，聘任了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

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

《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信永中和已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的调查问卷、承诺函及本

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

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首发办法》规定的条件 

1、发行人于 1997 年 5 月 28 日设立，设立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

时间为三年以上，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

行职责，符合《首发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

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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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

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

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

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首发办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 

3、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

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符合《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1）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

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最近二年内主营业务和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

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二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3）发行人不存在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

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最近三年内，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

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健康安全等领域的

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首发办法》第十三

条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的规定 

1、如上所述，发行人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和《首发办法》规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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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发行条件，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目前股本总额为 5,623.0032 万元，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股本总额将进一步增加，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股东大会的决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等资料，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5,623.0032 万元，本次发行股票的数

量不超过 1,875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符合《创业板上

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

于 5,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 2.1.2 条第

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5、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违反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上市条件的情形，

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办法》和《创

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一）美康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程序、资格、条件符

合当时有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设立过程中签订的发起人协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会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设立过程中履行了有关审计、资产评估、验资等必要程序，且

发起人已缴纳完毕出资，符合当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人创立大会召开的程序及审议的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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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完整

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发行人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

业务独立，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一）发行人的发起人合计11名，包括1名自然人和10名机构股东，具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的资格，其发起人人数、住所、出资比例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有股东中，除新鑫美康、广东冠粤、苏州冠泽、致信合创、

普洛格思、东证创新、恪行思远、鑫合富、致励偕行、嘉兴同人、赖琪等11名系

发起人股东外，另有1名自然人股东刘乙瑶及2名机构股东成都生物城、成大矩星。

前述机构股东中，广东冠粤、苏州冠泽、嘉兴同人、成都生物城及其管理人已按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等规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其余机

构股东不属于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应办理登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应办理

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 

经核查，发行人现有股东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或者不满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股东资格条件等主体资格瑕疵情形，发起人股东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三）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产权关系清晰，前述资产投入发行人不存在

法律障碍。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过程中，不存在发起人将其全资附属企

业或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股的情形。 

（五）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起人设立过程中，不存在发起人以在其他企业中

的权益折价入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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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是由美康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不存在发

起人投入发行人资产或权利的权属证书需要转移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原美康有限资产及权利的权属证书均已更名至发行人名下。 

（七）申报前十二个月新增股东情况 

成都生物城、成大钜星、刘乙瑶系本次发行上市提交申请材料前 12 个月通

过增资扩股方式入股公司的新增股东，前述新增股东本次认购发行人新增股份系

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上述新增股东与发行人其他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次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负

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新增股东已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

披露》等相关要求出具了书面承诺，承诺自新增股份取得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二者孰晚为准）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上述股份。 

（八）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新鑫美康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赖琪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且发行人最近

两年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一）发行人系以美康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设立时的

股权设置、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及潜在风险。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 

1、美康有限设立时未对 10 万元技术出资进行评估，存在瑕疵，为保障发行

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赖琪已以现金方式补足，该等瑕疵不影响

美康有限设立的有效性。 

2、发行人、成都美康及新鑫美康曾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根据转账记录、

对相关代持人和被代持人的访谈和/或其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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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前述股权代持已全部解除，且代持人与被代持人之间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与其他任何第三方之间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发行人及其各股东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发行人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3、美康有限吸收合并成都美康时，成都美康、美康有限仅就吸收合并事项

进行了公告，未逐一通知债权人，不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合并，应当自作

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之规定，吸

收合并程序存在瑕疵。 

赖琪已承诺：“如任何第三方就美康有限吸收合并成都美康事项与发行人产

生纠纷或争议，或使发行人受到相关行政处罚，导致发行人遭受损失的，本人将

进行全额补偿，以确保发行人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自美康有限、成都美康在报纸上公告合并之日起，至本次合并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无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自吸收合

并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至今，美康有限或成都美康未因本次吸收合并行为与任何

债权人发生过争议或纠纷，亦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本次吸收合并存在的程序瑕疵

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且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美康有限设立时存在出资瑕疵，已采取补救措施，不影响美康有

限设立的有效性；发行人、成都美康及新鑫美康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股权代持情形

已全部解除，目前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自吸收合并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至今，

美康有限或成都美康未因吸收合并行为与任何债权人发生过争议或纠纷，吸收合

并存在的程序瑕疵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本所律师认为，前述情形不存在重大法

律风险，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障碍；除此之外，发行人上述历次股权变

动已履行必要法律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股东及发起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根据发行人及其股东的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不

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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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赌条款等特殊权利条款的解除情况 

根据成都生物城、刘乙瑶、成大钜星、广东冠粤、苏州冠泽、东证创新、嘉

兴同人签署的对赌协议及补充协议，新鑫美康、赖琪系回购义务人，相关对赌等

特殊权利条款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通过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辅导验收之日

起自动终止并自始无效，仅与东证创新、成都生物城签订的对赌协议附带恢复条

款，恢复条件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被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不予受理、终

止审核、不予通过或不予注册或发行人无论何种原因主动撤回上市申请时。 

就东证创新、成都生物城相关附带恢复条件的对赌协议，发行人不作为对赌

条款当事人，对赌条款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不与市值挂钩，

亦不存在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本所

律师认为，前述恢复条款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曾存在未办理备案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事项，鉴

于发行人已对前述行为进行规范，且发行人报告期内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

销售收入金额较小，发行人前述行为不会对本次发行造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此

之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取得与其所开展业务

相关的资质。 

（二）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业务的情形。 

（三）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

务突出。 

（四）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

变更。 

（五）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主要财务指标良好，除本法律意见第“十六/（三）发行人近三

年依法纳税情况”部分所述行政处罚之外，不存在尚未了结或者可预见的重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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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仲裁及其他行政处罚。除此之外，发行人亦未从事国家限制或者禁止的产业，

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六）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设有 4 家分公司，均不存

在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需予以终止、解散的情形。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如下： 

1、关联自然人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主要包括：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赖琪。 

（2）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赖琪、吴凯庭。 

（3）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赖琪、田宏、王斌、李元昊、

李爽、叶翔、毛惠、高琴、谢玉波、刘宏、张芷菱、江雪颖、黄舟、曾文杰。 

（4）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赖琪、赖文睿、黄萍。 

（5）《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属于发行人关

联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6）除上述外，因与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

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以及过去 12 个

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以及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确定的其他关联自然人：

刘玥、黄清竹、蒋永梅、冷雪峰、马里。 

2、关联企业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主要包括： 

（1）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新鑫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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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除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致信合创、

致励偕行。 

（3）除上述已披露关联企业之外，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

者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序号 关联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1 南京同人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并持有11.50%的股权

的企业 

2 
泰州中国医药城融健达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并持有5.00%的股权的

企业 

3 安润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4 苏州奥芮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5 苏州汉骅半导体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6 苏州壹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7 苏州万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8 四川中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9 四川海格锐特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任董事的企业 

10 溧阳市洪德商贸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配偶的兄弟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并持有100%的股权的企业 

11 常州庆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配偶的兄弟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并持有40%的股权的企业 

12 上海启殷企业管理咨询工作室 
发行人董事叶翔配偶的妹妹任负责人，并持有

100%的股权的企业 

13 上海坛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叶翔配偶的妹妹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并持有100%的股权的企业 

14 浙江飞灵软件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斌的配偶的兄弟控制

的企业 

15 
数治云科技（湖州）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斌的配偶的兄弟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38.04%的合伙份额的

企业 

16 重庆新创商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张

芷菱的配偶任财务总监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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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成都阿兰贝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江雪颖担任财务总监的企业 

18 偶像方程（青岛）娱乐有限公司 
发行人独立董事江雪颖的配偶担任首席运营官

的企业 

19 成都华氏宝贝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总经理刘宏的配偶担任副总经理，并

持有8%的股权的企业 

20 成都晓驰鸿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行人副总经理刘宏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

企业 

21 成都艾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监事毛惠的兄弟实际控制的企业 

22 恪行思远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田宏担任执行事务合伙

人的企业 

23 厦门惠及实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企业 

2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25 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并担任董事长的企业 

26 厦门万利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担

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企业 

27 厦门万利达电子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28 深圳万利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29 
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持

有96.42%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企业 

30 
厦门惠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持

有80.00%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企业 

31 
厦门万利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持

有80.00%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企业 

32 
厦门惠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持

有80.00%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企业 

33 
厦门万利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持

有80.00%的合伙份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

企业 

34 萬利達集團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https://www.qcc.com/firm/c84ae2e011b563c0e7c9a8c46b1a3701.html
https://www.qcc.com/firm/f7753c3efc2f122b0a74a6f2eb8a60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448d418bf8ac393c28ee1fb7871640c3.html
https://www.qcc.com/firm/b82f14f75d5603b3c50619129838a122.html
https://www.qcc.com/firm/b82f14f75d5603b3c50619129838a122.html
https://www.qcc.com/firm/eb89ea9aecda79bc0d5f5a4d06698c62.html
https://www.qcc.com/firm/eb89ea9aecda79bc0d5f5a4d06698c62.html
https://www.qcc.com/firm/1e6c6c3a67476ee9a6275723fd32e32d.html
https://www.qcc.com/firm/1e6c6c3a67476ee9a6275723fd32e32d.html
https://www.qcc.com/firm/hb75930af5b85c03942deda3fea201a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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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南靖万利达视听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36 吉林市吉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37 吉林吉清钼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38 漳州万利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39 南平盈趣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0 上海亨井联接件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1 沂水亨井电子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2 厦门盈趣进出口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3 漳州盈趣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4 厦门盈点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5 厦门菩提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6 盈趣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7 厦门趣丫丫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8 厦门攸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9 天津攸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0 厦门百变小鹿机器人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1 苏州盈塑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2 漳州盈塑工业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3 福建盈塑塑胶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4 福州云卡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https://www.qcc.com/firm/a549be6bcb044fe5778d142df46917c7.html
https://www.qcc.com/firm/2f8d42cf88b7459c99391b9ea73f32fe.html
https://www.qcc.com/firm/b7a67495e338b1ec0b367162a69b5f13.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a149019c1a6c71dcee87bf912aceb8.html
https://www.qcc.com/firm/3b7e4411d97fd1f4b7113dc589136f69.html
https://www.qcc.com/firm/baf6612c7d07509368f55dd1b68f0ac6.html
https://www.qcc.com/firm/2e91382131449bc680c46e6888fb8865.html
https://www.qcc.com/firm/ec5b90542f5d7b134364661629c6db35.html
https://www.qcc.com/firm/8438422c0cf0e0c273c4764003b8e369.html
https://www.qcc.com/firm/5a27ce74bd9199d9afda965af25efd93.html
https://www.qcc.com/firm/1afddb93f52ba3d66faeb80203c64893.html
https://www.qcc.com/firm/e725963c00fcfed20a46f1ab3e557c62.html
https://www.qcc.com/firm/048f07ff345f323d4ceac99e68e8c774.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976c766eb3f867ddfa38ec5461b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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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厦门盈趣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6 盈趣（上海）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7 漳州众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8 漳州盈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59 东莞市音趣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60 
厦门攸信测试机器人研究院有限

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61 上海盈和电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62 上海开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63 深圳市博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64 
上海艾铭思汽车控制系统有限公

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65 宁波盈瓴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吴凯庭控

制的企业 

（4）除上述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机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冠

粤、苏州冠泽、普洛格思、东证创新。 

（5）除上述外，因与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

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以及过去 12 个月

内，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以及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确定的其他关联企业：成

都美康、青枫基金、WK、上海柴炫网络科技中心、成都汇信众邦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百洋思航国际贸易（海南）有限公司。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为：发行人关联方新鑫

美康为发行人借款提供反担保、发行人关联方或员工向发行人资金拆借、成都美

康为发行人代垫薪酬；比照关联交易为：新鑫美康向成都美康借款。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鑫美康系无偿提供反担保，且因担保

债权已履行完毕，该等反担保责任已经解除。 

https://www.qcc.com/firm/917108acbd2b0cf9972fa3b9ef7c79c6.html
https://www.qcc.com/firm/7e388a0910e5fa657cc09b7ab6c731c1.html
https://www.qcc.com/firm/55f4b1a8ea187d8c723e1529f4dcbfd3.html
https://www.qcc.com/firm/baeda3ead84af2bff95ce8d08dcb6bf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aeda3ead84af2bff95ce8d08dcb6bf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11d6733081ce6b28685067f999276a8.html
https://www.qcc.com/firm/227e51f4c27c6ba1880058456d287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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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关联方或员工在

报告期内资金占用金额较小，且已清偿了全部借款；发行人已进行有效整改并已

制定了相关制度；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承诺避

免占用公司资金；且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工作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或员工

占用资金的情形。基于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关联方或员工在报告期内

占用公司资金事宜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根据发行人确认、《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各期，

代垫薪酬相关事项已整改完毕，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新鑫美康已偿还对成都美康的借款。 

（三）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的上述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发行人独立董事已就报告期内的上

述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基于公司

实际情况产生，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符合当时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针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行人控股股东新鑫美康、实际控制

人赖琪已出具承诺，出具的承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五）发行人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内部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公

允决策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和上市后实施的《公司章程（草案）》

以及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

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明确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规定了关联股东及

关联董事分别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时的回避制度。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上述内部规定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等要求，上述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保证发行人在关联交易中进行公允决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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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 

（六）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医药知识库及临床合理用药信息化产品的研

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与控股股东新鑫美康、实际控制人赖琪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发行人控股股东新鑫美康及实际控制人赖琪已经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

免同业竞争，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合法有效。 

（八）发行人已对有关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披

露，无重大遗漏和重大隐瞒。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发行人拥有 1 家全资子公司美康博远。美康博远合法有效存续，发行人合法

拥有美康博远 100%股权。 

（二）发行人拥有的无形资产 

1、商标专用权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拥有 14 项商标，14 项商标均系原始取得。本所律

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该等商标。 

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拥有 8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均系原始取得。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3、域名 

发行人目前拥有 8 项域名。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该等域名。 

4、文字与美术作品著作权 

发行人目前拥有 3 项文字与美术作品著作权。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合法拥

有该等作品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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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承租房屋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主要承租了 2 处房产且已办理房屋租赁备

案手续，合法、有效。 

（四）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在建工程。 

（五）根据《审计报告》、公司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拥有的主

要经营设备主要为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等，且该等经营设备均为公司

购买取得，资产权属清晰。 

（六）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不存在产

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七）发行人以原始取得的方式取得以上主要财产，发行人拥有的以上主要

财产均已取得权属证书或相应权属凭证，需要办理名称变更手续的资产及权利证

书已经办理完毕名称变更登记。 

（八）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拥有的以上主要财产均未设有质押、

抵押等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内容合法、有效。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没有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

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除已披露的因关联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外，

发行人与发行人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发行人和关联方之间不存

在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系因发行人缴纳的保证金及员工往来款、备用金及其他

产生，合法有效；发行人无账龄超过 1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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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设立以来无分立、减少

注册资本、重大资产收购、重大资产出售的情况；发行人设立以来曾吸收合并成

都美康，美康有限吸收合并成都美康时未逐一通知债权人，存在瑕疵，自吸收合

并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至今，发行人未因吸收合并行为与任何债权人发生过争议

或纠纷，吸收合并存在的程序瑕疵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发

行人设立以来发生的增资扩股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履行

必要的法律手续。 

（二）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

人目前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的

制定及近三年来的修改均已履行了法定程序。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和《公司章程（草案）》的

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拟在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实施的《公司章程

（草案）》系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以及《创业板上市规

则》等规定起草，共十二章二百零二条，内容合法有效。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

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

及签署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均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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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经核查，最近两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公司的经营未因该等变化受到不利影响；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 

（三）发行人已依法选举产生 3 名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人数的比例不少

于三分之一，其中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

关于独立董事的职权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合法、有效。 

（二）公司取得金额为 5 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不含税收优惠）的依据合法、

有效。 

（三）发行人近三年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6 月 23 日，国家税务总局北

京市通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向发行人北京分公司出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简易）》（京通一税简罚[2021]5600 号），因发行人北京分公司因未按规定的

期限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手续，形成逾期申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 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发行人北京分

公司处以罚款 1,000 元。发行人北京分公司已缴纳完毕前述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 修正）》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

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由

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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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北京分公司被处以罚款

1,000 元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该项行政处罚对应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北京分公司已进行

整改，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法律障碍。 

根据《审计报告》、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及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发行

人北京分公司的行政处罚外，发行人近三年未因违反税务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

政处罚。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一）根据成都高新区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出

具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二）根据成都市高新区市监局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及本所律师

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遵守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定，未因违反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的用途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用于如下项目：疾病诊疗知识库产品开发项

目、研发中心升级项目以及营销服务网络与信息化项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及审批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不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无需办理批准或备案手续；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无需办理土地使用相关审批；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备案手

续。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取得必需的批准及授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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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

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并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四）经核查，发行人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发行人为主体完成，不涉

及与他人进行合作。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第“十六/（三）发行人近

三年依法纳税情况”部分所述行政处罚之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

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其他行政处罚案件。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

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案件。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

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的编制，但在《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编制过程中，本所律师参与了法律问题的讨论，并已审阅《招股说明书

（申报稿）》，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进行重点审

阅。本所律师确认，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会因上述引用而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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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办法》

和《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已依法履行公司内部批准和授权程序；《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引用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已经本所律师审阅，引用的内容适当；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依法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册

程序。 

本法律意见一式肆份，均为正本，无副本。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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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美康医药软件研究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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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经核查，最近两年，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的经营未因该等变化受到不利影响；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三）发行人已依法选举产生3名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人数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其中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关于独立董事的职权范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合法、有效。
	（二）公司取得金额为5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不含税收优惠）的依据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近三年依法纳税情况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一）根据成都高新区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未因违反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二）根据成都市高新区市监局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及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遵守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未因违反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的用途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及审批情况
	（三）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并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四）经核查，发行人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由发行人为主体完成，不涉及与他人进行合作。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法律意见第“十六/（三）发行人近三年依法纳税情况”部分所述行政处罚之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其他行政处罚案件。
	（二）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5%以上（含5%）股份的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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